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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本次对下属全资孙公司上海辛然实业有限公司、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

保，属于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对象提供担保。 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公

司”或“本公司”）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铝有限”）享有的 12 亿
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保证担保；公司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浦
东支行”）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辛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辛然”）享有的 2 亿元人民主债
权提供保证担保；公司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南宁分行”）对本公司
全资孙公司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西天桂”）享有的 3.95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保证担
保；公司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色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对本公司全资孙公
司靖西天桂享有的 5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2月 7日、2022年 12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根据上述决议，在未来
连续 12个月内，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的融资
和日常经营（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作、日常采购销售）所需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包括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 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和全资子公司、 全资孙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266.5 亿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期限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月 31日止。 实际担保的金额及担保额度有效期在总担保额度内，以各担保主体实际签署的担保
文件记载的担保金额及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准，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可以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 最近一年或一期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公司和全资子公
司、全资孙公司之间可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
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最近一年或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和不超过 70%的公司之间不得调剂
使用担保额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 同时，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长或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担保额度内， 办理担保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各项法
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2 月 8 日、2022 年 12 月 24 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最近一 期资产 负债
率

本次担 保 前 被 担 保
方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
余额 可用担保额度 是 否 关

联担保

天铝有限 54.69% 1,347,156.59 1,467,156.59 810,000.00 否

上海辛然 88.53% 58,900.00 789,00.00 81,100.00 否

靖西天桂 72.94% 592,045.12 612,045.12 280,500.00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560523651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陆拾叁亿零捌佰肆拾贰万壹仟零伍拾壹元整
成立日期：2010年 9月 14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号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铸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

金属矿石销售；选矿；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矿物洗选加工；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
品销售；砖瓦制造；砖瓦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装
卸搬运；煤炭及制品销售；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天铝有限 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天铝有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396,636.09 4,367,373.75

负债总额 2,457,666.50 2,388,678.33

净资产 1,938,969.58 1,978,695.42

营业收入 2,886,330.28 606,062.48

营业利润 238,503.50 52,796.36

净利润 180,708.99 39,725.84

被担保人天铝有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上海辛然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N2D5H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懿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 3月 13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360号 2702C室
经营范围：金属制品、矿产品、建材、石油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

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机电产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
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供应链管理，仓储（除危险化学品），第三方物流服务，各类广告的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上海辛然 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上海辛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3,504.98 198,686.07

负债总额 101,215.09 175,901.92

净资产 22,289.89 22,784.14

营业收入 360,851.79 154,490.52

营业利润 1,022.31 659.00

净利润 768.40 494.25

被担保人上海辛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25MA5KYFWF7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壹拾捌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 2月 13日
住所：靖西市武平镇马亮村（马亮屯向北 500米）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货物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矿

产资源勘查；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矿；常用有色金属冶炼；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矿石销售；
石灰和石膏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专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网络与信息安全软
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汽车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电气设备修理；金属制品修理；固体废物治理；
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保温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
发；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靖西天桂 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靖西天桂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91,884.61 1,195,654.64

负债总额 769,310.90 872,141.92

净资产 322,573.71 323,512.72

营业收入 418,727.28 121,478.67

营业利润 1,456.59 1,000.68

净利润 1,331.32 854.01

被担保人靖西天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公司与民生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最高债权额：人民币壹拾贰亿元整（?1,200,000,000.00）。
3、保证期间：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任何一笔债务”的用语均指本含义）而言，保证人承担保证责

任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主合
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人对本担保债权的
确定日前发生的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2）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人对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前发生的
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3）前述“债务的履行期限
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
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二）根据公司与兴业银行浦东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
3、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

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
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
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

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
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
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6）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
起分别计算；（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
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根据公司与浙商银行南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最高余额：人民币叁亿玖仟伍佰万元整（?395,000,000.00）。
3、保证期间：（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银行

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4）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
履行保兑义务垫款形成的对债务人的借款到期之日起三年；（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
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6）若发
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根据公司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最高余额：人民币伍亿元整（?500,000,000.00）。
3、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

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2）债
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若发生法律法规
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公司为天铝有限、上海辛然、靖西天桂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天铝有限、上海辛然、靖西天桂

融资业务的正常开展，天铝有限、上海辛然、靖西天桂资产优良，具备较为充足的债务偿还能力，公司
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天铝有限、上海辛然、靖西天桂未就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且不存在
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和《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为

234.5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 102.67%，其中，公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为 234.5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 102.67%；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范围外企业提供担保余额为 0元。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的担保
余额为 60.2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 26.36%。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与民生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兴业银行浦东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浙商银行南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6、公司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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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23-26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9日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5月 19日上午 09:15至下午 15:00。
（二）召开地点：南宁市滨湖路 46号国海大厦 1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何春梅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 35人， 代表股份 2,003,656,64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01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3人，代表股份 1,654,902,7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9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2 人， 代表股份 348,753,87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056％；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人，代表股份 153,586,3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8209％。

（八）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1,589,2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

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2％；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逐项表决如下：
（一）倪受彬独立董事 2022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01,589,2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

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2％；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二）刘劲容独立董事 2022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01,589,2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

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2％；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三）阮数奇独立董事 2022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01,589,2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

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2％；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1,589,2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

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2％；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2,577,4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1％；反对

758,7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9％；弃权 320,4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01,589,2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

1,7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2％；弃权 32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444,525,514 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5 元（含

税），不派送股票股利，共分配利润 190,558,392.99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498,821,279.06 元转入下一年
度；2022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
止，如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按最新股本总额相应调整每股
分配比例。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02,897,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1％；反对
758,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2,827,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060％； 反对 758,73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4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度自有资金证券投资业务规模与风险限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3年度自有资金证券投资业务规模与风险限额如下：
（一）自营非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的最大投资规模为公司净资本的 400%。 其风险限额为最大投

资规模的 3%。
（二）自营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的最大投资规模为公司净资本的 30%。 其风险限额为最大投资

规模的 10%。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限额内，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与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市场分析判断进行

自有资金证券投资管理。 在下次授权前，本次授权一直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 2,001,909,7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8％；反对

1,746,9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001,917,7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2％；反对

1,738,9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次修订后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披露。

会议还听取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2 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
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2 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2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备战、彭梅芊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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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3、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560,926,923 股，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9,472,737 股， 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51,454,186
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3年 5月 1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5月 19日 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城东大街 127号 金禾实业 C区行政办公楼 6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乐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560,926,923 股，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9,472,737股，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51,454,186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 262,330,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70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54,261,594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6.1075%；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33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8,068,66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632%。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8,847,3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1.60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3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78,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0.141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8,068,6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1.463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246,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2％；反对 70,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弃权 12,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763,8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566%；反
对 7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980%；弃权 12,8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1455%。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249,8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4%；反对 67,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7%；弃权 12,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766,9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916%；反
对 6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29%；弃权 12,8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1455%。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246,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2%；反对 67,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7%；弃权 15,9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763,8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566%；反
对 6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29%；弃权 15,9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1805%。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245,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8%；反对 70,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弃权 13,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762,8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53%；反
对 7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980%；弃权 13,8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1568%。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303,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9%；反对 20,8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9%；弃权 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820,86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05%；反
对 2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51%；弃权 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644%。

6、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179,0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24%；反对 89,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3%；弃权 61,2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696,1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914%；反
对 89,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161%；弃权 61,2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6925%。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1,908,6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93%；反对 408,77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58%；弃权 12,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425,7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343%；反
对 408,7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203%；弃权 12,8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1455%。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1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336%；反对 68,7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21%；弃权 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43%。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772,56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46%；反
对 6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65%；弃权 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689%。

关联股东均回避了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103,1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4%；反对 224,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4%；弃权 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620,26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331%；反
对 22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30%；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33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 2023年度向金融机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047,7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23%；反对 232,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5%；弃权 5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2%。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564,86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070%；反
对 2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234%；弃权 5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569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256,6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9%；反对 67,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7%；弃权 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773,76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81%；反
对 6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29%；弃权 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689%。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司慧、胡乃涔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金禾实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06 证券简称：*ST银河 公告编号：2023-045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通知：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

知已于 2023年 4月 29日以公告形式发布。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1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19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3年 5月 19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地点：广西北海市银河软件科技园综合办公楼会议室。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克洋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8人，代表股份 483,328,4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94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262,685,4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88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13人，代表股份 220,642,9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06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16人，代表股份 90,424,3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22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882,3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8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12人，代表股份 89,542,0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140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 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会议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4,793,5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4.7854％；反对 218,433,2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935％；弃权 10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0,44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1％； 反对
87,332,3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805％；弃权 10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4％。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获得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4,890,0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4.8054％；反对 218,438,2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946％；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6,94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138％； 反对
87,337,3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86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395,889,4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9090％；反对 87,337,3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0700％；弃权 10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5,44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16％； 反对
87,337,3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861％；弃权 10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4％。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5,517,4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8320％；反对 87,709,3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1469％；弃权 10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3,44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902％； 反对
87,709,3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974％；弃权 10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4％。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95,823,0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8953％；反对 87,358,7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0744％；弃权 14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19,04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282％； 反对
87,358,7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097％；弃权 14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21％。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为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278,2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5.5064％；反对 214,903,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4633％；弃权 14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75,06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608％； 反对
83,802,6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6771％；弃权 14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21％。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95,888,4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9088％；反对 87,278,0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0577％；弃权 16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4,44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05％； 反对
87,278,0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205％；弃权 16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1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9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梁效威、赵继民两位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会议见证法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23-032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会议通知情况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三、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3年 5月 19日 14: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 188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网络投票时间与日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 5月 19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良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四、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

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7人 (合计代表 21名股东)， 代表股份 130,889,8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655%。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人（合计代表 10名股东），代表股份 77,878,107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49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人，代表股份 53,011,7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163%；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及董事、监事、高管以外的股东）

共 14人，代表股份 16,580,1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91%。
五、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0,799,7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90,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弃权 0股。
2、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0,799,7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90,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弃权 0股。
3、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0,799,7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90,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弃权 0股。
4、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0,799,6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1%；反对 90,2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9%；弃权 0股。
5、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799,7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90,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6,490,0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566%；反对 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34%；弃权 0股。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799,7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90,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6,490,0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566%；反对 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34%；弃权 0股。

7、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799,7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90,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6,490,0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566%；反对 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34%；弃权 0股。

8、审议通过《2022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30,799,7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90,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弃权 0股。
9、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799,7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90,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弃权 0股。

10、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回避表决情况：公司股东王良先生、严中华先生、李文峰先生、崔仁涛先生、孙绪江先生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97,067,90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3%；反对 90,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7%；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6,490,0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566%；反对 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34%；弃权 0股。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301135 证券简称：瑞德智能 公告编号：2023-026

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注
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 1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
资格，公司需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共 13.30万股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120名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计划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共 53.05万股。

综上，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共 66.35万股回购注销手续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变更为 10,248.25 万
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10,248.25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股本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
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3年 5月 19日至 2023年 7月 2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5:00。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希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凤翔工业园瑞翔路 1号证券部办公室。
邮编：528300
电话：0757-29962231
传真：0757-29962249
电子邮箱：IR@realdesign.com.cn
（三）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或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四）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期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